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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陳智芬

電話：(03)3322101分機7575

電子信箱：10047800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4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人字第109001856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090018563_Attach01.DOCX)

主旨：轉知「金門縣自衛隊員任公職前接受自衛部隊訓練服勤演

習發給年資時次證明書作業要點」及「金門縣自衛隊員任

公職前接受自衛部隊訓練服勤演習年資證明書申請書」1

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金門縣政府109年2月26日府民兵字第1090016731號及

109年3月3日府民兵字第1090017483號函副本辦理。

二、教師倘於金門縣戰地政務時期，符合「未任公職」、「設

籍於金門縣」等2項條件，得檢附申請書、初任公職文件影

本、個人戶籍謄本（16歲起至初任公職日止）等資料逕向

金門縣政府申請「金門縣自衛隊員任公職前接受自衛部隊

訓練服勤演習年資」，據以併計公職退休年資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(桃園市復興區立幼兒園

除外)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090001436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3/04 11:4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